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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

泉州市教育基金会
文件

 

泉教人[2011] 13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评选推荐泉州市“书香校园”、“书香教师”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教育局、市直中小

学、幼儿园： 

为全面总结我局于2010年6月－2011年6月开展的以“要

做教书人，先做读书人”为主题的“教师读书工程”活动的

经验，进一步营造浓厚读书氛围，推动学习型校园的构建，

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，经研究决定，在全市中小学校

（含中等职业学校、幼儿园）开展评选“书香校园”、“书香教

师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，

以“教师读书工程”为载体，以培养教师的读书习惯为途径，

展示并扩大读书工程成效，通过“书香校园”、“书香教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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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，树立典型、弘扬先进，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精神境界、

人文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,并将活动成果切实转化为建设学

习型教师队伍的推动力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长效机制，造就适

应现代化素质教育要求的专家型、学者型教师队伍。 

二、评选范围对象 

参与以“要做教书人，先做读书人”为主题的“教师读书

工程”活动的全市公（民）办中小学（含幼儿园、特殊教育

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教师进修学校）或在职教师。 

三、评选及推荐名额 

本次活动将评选“书香校园”20 所（按 1:1.5 比例下达

推荐名额 30 个）、“书香教师”128 人（按 1:1.2 比例下达推

荐名额 154 个），推荐名额分配详见附件 1。     

四、评选基本条件 

（一）“书香校园”的评选条件 

1．高度重视“教师读书工程”工作，将“教师读书工程”

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相结合，列入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。  

2．精心组织“教师读书工程”活动，做到有计划、有方

案、有措施、有总结。校领导带头读好书，并积极为教师推

荐好书，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。 

3．“教师读书工程”主题活动的开展取得实效，小学、

初中、高中校生均图书量应分别达到 30 册、40 册、45 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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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“月有读书周、周有读书日、日有读书时”，凸显书香校

园文化构建特色，切实为学习型学校的创建夯实基础。 

（二）“书香教师”的评选条件 

1．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,爱岗

敬业，教书育人，有强烈的职业光荣感、历史使命感和社会

责任感，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。 

2．主动、自觉参与“教师读书工程”活动，实现从“阅

读”到“悦读”的转变。在有效积累、改善自身知识结构、

提升理论和实践水平的基础上，将读书所得运用于教育教学

实践，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，推进课程教学改革。  

3．每年至少精读 2本对个人成长有益的书籍，撰写 1万

字以上、有一定质量的读书笔记，并结合教育教学工作实际

撰写 1篇以上（每篇 3000 字以上）质量较高的心得体会。 

五、推荐办法  

“书香校园”和“书香教师”采取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

审核申报方式进行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学校要重视本次

评选表彰活动，组成评选推荐工作领导小组，切实做好评选

推荐工作。 

评选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好中选优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

“书香校园”和“书香教师”推荐对象要突出代表性、典型

性，先进事迹内容要真实、客观，读书活动总结和个人撰写的读

书活动心得将择优刊登于泉州教育信息网站。 



 4

各地、各校推荐上报先进集体和个人前，应在所在地教

育系统、本校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 

六、奖励办法 

本次活动由泉州市教育局和泉州市教育基金会联合主

办。本着精神奖励为主，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，对获得“泉

州市书香校园”荣誉称号的单位颁发奖牌及发放奖金2000元；

对获得“泉州市书香教师”荣誉称号的个人颁发证书及发放

奖金 500 元。 

七、推荐材料要求 

1、推荐上报对象应认真填写《泉州市“书香校园”、“书香教师”

呈报审批表》（一式二份，见附件2、3）。 

2、参评集体应提交“读书活动总结”1份及读书活动组织方案

等相关佐证材料；参评个人应提交“读书活动心得”1篇及读书笔记

等相关佐证材料。 

以上推荐材料（含纸质材料和电子版本）请于2011年 10月14

日前报送我局人事科（zhuangwy22664448@126.com），读书笔记

不用提交电子版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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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、“书香校园”、“书香教师”推荐名额分配表 

2、泉州市“书香校园”呈报审批表 

3、泉州市“书香教师”呈报审批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书香校园  书香教师  评选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省教育厅人事处   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   市委

教育工委  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   省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

基金会   存档（二）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1年 9月 16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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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  

 泉州市“书香校园”、“书香教师”推荐名额分配表 

 

县(区、市) 书香教师 书香校园 

鲤城区 8 2 

丰泽区 8 2 

洛江区 8 2 

泉港区 10 2 

惠安县 12 2 

石狮市 10 2 

晋江市 15 3 

南安市 20 3 

安溪县 17 3 

永春县 12 2 

德化县 8 2 

台商投资区 8 2 

市直学校 18 3 

合计 154 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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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（本表请用 A4纸双面打印） 

  泉州市“书香校园”呈报审批表 
申报

单位 
 

单位

性质 
公办 / 民办 单位地域分布 城市 / 县镇 / 农村 

地 址 
           

  

邮 编  单位类型  

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予单位 备注 

近五 

年来 

曾获 

主要 

荣誉 

称号 

     

 
 

 

 

读 

书 

活 

动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 
 

 

 

 

可另附纸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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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 

书 

活 

动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
 

纪检监察部门 综治部门 计生部门 

有关

部门

意见 

   

县（区

市）教

育 局

（或市

直 学

校）意 

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（盖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教育 

局审批 

意  见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盖 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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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（本表请用 A4纸双面打印） 

泉州市“书香教师”呈报审批表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民族  

政治 

面貌 
 

工作 

年限 
 

是否农

村教师 
 

现任行政 

和专业技术职务 
 工作单位  

论文情况（何时何级 

发表、交流或获奖） 
 

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授予单位 备注 
近五 

年来 

曾获 

主要 

荣誉 

称号 

    

读 

书 

活 

动 

开 

展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可另附纸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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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 

书 

活 

动 

开 

展 

主 

要 

事 

迹 

 

 

纪检监察部门 综治部门 计生部门 

有关部

门意见 
   

县（区、

市）教育

局（或市

直学校）

意 见 

 

市教育 

局审批 

意  见 

 

 

 

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


